招标工程评标方法采用综合评分法。按得分由高到低推荐3名中标候选人，由招标人按《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国家计委等七部委第30号令）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依法确定中标人。当确定中标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或者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提交的，招标人可以依序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评标委员会组成：根据本工程发包方式及苏州市有关规定，本工程评标委员会由七名评委组成，两名商务标评委，五名技术标评委。
1、清标及成本价评审
1.1本项目不执行成本价评审。
1.2投标价与标底价清标:
第一步、本工程将采用苏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系统评标软件进行商务标的清标。
第二步、导入各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电子文档，对各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进行初步清理，若投标单位的报价文件存在序号、项目编码、项目名称、计量单位、工程数量及顺序、格式与招标单位提供的不一致时，按重大偏差处理；
第三步、剔除出现重大偏差的投标单位，对所余各投标单位的投标报价的各子目的合价和综合单价进行比较：
(1) 先计算每项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即计算该投标单位该子目的综合单价除以标底的综合单价的偏差率。列出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超过-30%～+10％(不含本数)的条目；
(2) 在前面清出的条目基础上，再计算每条清出条目的合价金额与平均值的偏差金额：即计算投标单位经上一步清出的每个条目合价金额与去掉各投标单位中该条目的最高、最低合价金额后的该子目合价金额算术平均值的偏差，列出子目的合价金额的偏差金额大于等于3000元的条目；
(3) 根据上述清标结果，列出子目的综合单价偏差率超过-30%～+10％且合价金额与平均值的偏差金额大于等于3000元的条目。
第四步、计算出各投标单位以上超出合理综合单价范围的条目数，同时计算出各投标单位这些条目的合价偏差绝对值之和A；
第五步、形成书面的清标报告。
1．2 报价合理性扣分
        （1）合理性分析评标基准值=去掉各投标单位该子目的最高、最低综合单价金额后的综合单价的算术平均值；
（2）与合理性分析基准值相比较偏差率超过-30%～+10％且合价偏差金额在±3000元以上的，每项扣0.05分，最多扣1分。
2.技术标（施工组织设计）评定：（12分，不计入总分）
（1）施工步骤、形象进度：0～2.0分；
（2）主要施工方法：0～3.0分；
（3）技术先进性、机械设备适用性：0-1.0分；
（4）主要施工措施（质量、安全、文明、节约、环保、绿色施工）：0～3.0分；
（5）合理加快进度，缩短工期的措施：0～2.0分；
（6）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0～1.0分；
在五名技术评委对各投标人的评分中去掉最低和最高得分后取算术平均值作为投标人的技术标得分，技术标得分不计入总分，最高得分为12分，7.2分以上（含7.2分）为合格。7.2分以下不得标（但仍参与评标基准价的计算）；技术标总页数超过60页（不含封底和封面）的扣1分。
3．商务标评定（88分）
3.1本工程设定投标报价的最高限价，高于或者等于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投标文件，最高限价在开标前十天在苏州市工程建设网进行公布。各投标人在最高限价公布的次日的16：30前提出质疑；
3.2当有效投标人少于或等于5家时，全部投标报价参与平均标价的计算；当有效投标人多于5家时，去掉最高和最低的投标报价，其余投标报价参与平均标价的计算；然后将该平均标价乘以招标人在开标现场随机抽取的系数(幅度97％~99％)抽取下浮率每档按0.5％计)作为评标基准价。
3.3计算各投标人的商务标得分：投标人报价与评标基准价相比，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88分，每下浮1.00%扣1分,下浮超过6%的废标。每上浮1%扣2分。不足1%的，中间按插入法计。
评标过程中，造价数据以万元为单位保留四位有效小数，第五位四舍五入；评分的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的三位四舍五入。
4. 确定中标人
在投标质量工期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推荐综合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
在综合评分评比的评标标准中，若出现中标结果得分两个或两个以上同时名列第一时对于最终第一中标候选人的确定可以按以下方法进行：得分的精确度相应的顺延，即从原来小数点后二位的精确度增加为小数点的后三位、四位……的精确度，直至出现差异为止；若还是无差异，由同是第一中标候选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的授权代理人当场进行抽签（由公证机构人员、主管部门等当场监管）。
5.评标过程中出现本评标办法未尽事宜，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讨论决定。
